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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民怨博取支持的最大關鍵，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健全財政方案的推出，對財政的改善確實有些助益，尤其對「不讓債務破表」發揮救急的

效果；方法上也參考 1980 年美國雷根政府推動稅改的政治藝術，「取之於少數，用之於多

數」，來爭取社會大眾的支持，財政部的方案值得肯定。這次主要是針對高所得者加稅，

就稅制公平而言是一大進步，但是在民主深化的台灣，受益者未必挺身幫政府辯護，而受

衝擊者必然透過各種管道強力反對，加稅部分未來遭遇相當大的阻力，勢所難免。 

二、眾所周知，財政健全方案之所以迫切，是因為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舉債都已逼近上限，而債

務累積是連年赤字，也就是入不敷出所致。從政府支出占 GDP 的比重來看，我國政府規模

其實不大，根本問題在於租稅負擔率（稅收占 GDP 比重）較其他國家低。因此，財政改革

的重點應該是優先檢討政府的收入結構，包括租稅和社會保險的保費都應切實檢討。但值

得商榷的是，稅改卻是財政健全方案中的最後選項；而且不動產稅制的改革比消費稅制和

所得稅制更迫切，卻列為中期方案。 

三、財政健全方案雖屬必須，但政府的說帖卻仍難讓被課者心服，例如；兩稅合一要修正的理

由之一是因應「國際潮流」，那我國、為何不參考大多數國家不課徵金融營業稅的作法？

當初實施兩稅合一是為了避免重複課稅，則調降扣抵率的合理性為何？調增富人所得稅率

最高達 45%的想法雖說是一大突破，但何不也在最低稅負制降低免稅額？再說；造成貧富

差距擴大、稅制不公的關鍵其實是在於不動產稅制，那為何不先從財產稅改革做起？ 

四、稅制的改革常需配合時空環境的需要，是一項永無止境的工程，因此即使財政部稅改調整

具有正當性，未來仍無可避免會碰到重重阻力。健全財政的改革方案，由於碰觸到既得利

益者的痛腳，通常總是困難重重。尤其在今天民粹當道，行政部門相對處於弱勢地位，往

往最後被修得面目全非，讓健全財政得不償失。鑑此；本次健全財政方案可能衍生的問題

，諸如企業與富人逃漏稅的情形可能更嚴重，政府流失的稅金也會跟著增加、企業與金融

業獲利減少，衍生轉嫁給消費者等，未來如何防範類似問題的惡化，相關單位實須重視，

並提出具體可行的因應策略，如此方能以公平、合理的稅制，贏得朝野立委與多數民意的

廣泛支持。 

（七十四）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遠通電收 eTag 上路迄今，一直未能為

普羅大眾及社會輿論接受，各界批評主管部會未善盡督導之

責浪聲不斷，特再表芻議。遠通之所以成眾矢之的，除了在

面對諸多失誤之處理態度表現傲慢外，事實在過程或決策之

間，確有爭議不少。綜觀全世界各國高速公路收費系統，除

了計次收費會在交流道間掃描或人工收費，計程收費都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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匝道掃描或人工收費，但遠通電收卻設計這種違反常理的收

費系統，豈不讓人竇疑？目前遠通電收要三天才完成扣款入

帳，社會各界也不清楚何時解款繳高公局，再加上各用路人

儲值金額，彙總成鉅款在遠通電收帳戶生息，這種生息收益

是否應該？再者；每天 20 公里免費里程，是否遠通電收也要

扣手續費？若然，政府不收通行費，反而付遠通電收手續費

，豈不造成政府損失，不也即是納稅人血汗錢的損失。交通

部應主動說明相關，也建議高公局與遠通電收重啟合約的談

判，並嚴格要求 ETC 制度，務必要能做到公平、公正、合理

、效率、方便的要求，以確實維護廣大上路人的權益，特向

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綜觀全世界各國高速公路收費系統，除了計次收費會在交流道間掃描或人工收費，計程收

費都是在匝道掃描或人工收費，但台灣遠通電收卻設在兩交流道中間路段掃描器，電腦要

不斷比對，才能找出每輛車的起迄交流道，核算其過路費，所以遠通電收電腦路段掃描比

匝道掃描多處理超過三倍筆通行交易，出錯機會自然相對增加，而且要等三天才能讓用路

人查核通行記錄。這麼特殊的設計理念當初政府主管機關是否仔細評估過，又怎會同意遠

通電收設計這種錯誤連連的收費系統，監察院或政風單位是否應該主動介入調查這種不合

理商業作為？ 

二、按理 BOT 案甲乙兩方必須維持夥伴關係，才是正確作法，但是如果內容上損及公益，高公

局應該代表人民與政府採取公平公正的立場。但似乎高公局跟遠通電收本已是生命共同體

，不會主動去揭露遠通電收缺失，社會各界批評高公局因缺失該罰款而未罰款，罰款又收

不到，不依合約安排九百位收費員工作也不罰款，遠通電收在 B 標時以紅外線掃描得標，

而排除 RFID 掃描業者得標，反過來如今遠通電收改變用 eTag 和 RFID 掃描等情事，這些

明顯違反得標技術基礎事實及不合理對待，政府忘記這每一筆建設或投資經費，都是人民

辛苦的納稅錢嗎？ 

三、目前遠通電收要三天才完成扣款入帳，社會各界不清楚何時解款繳高公局，再加上各用路

人儲值金額，彙總成鉅款在遠通電收帳戶生息，這筆生息收益相當可觀，另外每天 20 公里

免費里程，是否遠通電收也要扣手續費，如果是的話，政府不收通行費，反而付遠通電收

手續費，造成政府損失。因為遠通電收只在兩交流道間掃描一次，所以每天 20 公里免費里

程手續費不該收，高公局應該將利息收入歸公、免費里程免收手續費、還有催收信郵費由

遠通電收支付等情事，責成遠通電收照辦，同時當天要完成核算通行費並解繳高公局帳戶

，高公局應該當天檢驗所有遠通電收傳輸資料正確性，再與往年同一天收入金額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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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高公局要遠通電收選擇若干交流道匝道設 eTag 掃瞄器，用來核對同一天經過有匝道掃

描器交流道間的車次數與目前遠通電收路段掃描通過同一區段同一時段車次數，這樣也是

驗證遠通電收的正確率。同時，也建議高公局與遠通電收重啟合約的談判，手續費收取方

式應按輛次計收而非按里程計收，可參考台北市捷運悠遊卡方式收取手續費，儲值等衍生

利息也比照悠遊卡方式處理。 

（七十五）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日前兩岸第二次協議檢討會議對我方

爭取多年的陸客中轉問題，陸方表示可以考慮，籲請政府有

關機關再加把勁。多年來由於大陸擔心，如果開放陸客中轉

，會讓兩岸關係轉變為國際關係，從而使得這個問題一直無

法獲得突破解決，其實太過泛政治化。本席認為；這個問題

要想獲得解決，必須從民本及經貿的邏輯出發。大陸與台灣

間的航線航班密度，遠超過大陸與其它區域的密度，而台灣

和歐美亞太東亞地區間也早已經建構相當便利的航線網絡，

因此，若能以台灣做為中轉站，對兩岸與世界接鄰的便利性

當然利大於弊。也可使因兩岸關係改善而有助於區域及世界

航運及經貿的發展，甚至有助於世界經濟融合交流及一體化

的發展。本席強調；陸客中轉問題是便民利經濟問題，況且

這幾年來兩岸的互信能量正在朝積極正面的方面發展，為了

兩岸關係的發展大局著想，更應該讓陸客中轉問題早日獲得

突破解決。兩岸既已有經合會，建議可以將這個問題交給經

合會處理，儘快研議出一個可行性方案，再由兩岸兩會在第

11 次會談時正式簽署，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大陸經濟起飛後，前往海外旅遊、經商、求學者大舉增加，陸客中轉的需求量龐大。但在

大陸境內中轉機場及設施仍未跟進下，大批陸客經由東京、首爾、香港、曼谷等地中轉，

前往歐美地區。看在台灣航空業者眼中，這些陸客都是「看得到、吃不到」的金流。儘管

台灣一再以「從未限制台灣旅客在大陸中轉」為由，要求大陸當局對等開放陸客來台中轉

，但大陸方面始終沒有積極回應。 

二、陸客來台中轉總算獲得陸方首度正式回應，且明文記載在會議結論中，對兩岸交流及經濟

發展都亟具正面意義。憑良心說，陸客中轉問題確實牽涉政治互信層次問題，也有國內互

信問題，的確不容易，但兩岸間實在應先撇開政治意識的魔咒，因為它事實完全是經濟及


